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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 1123-2005-8070-9020-00109-P001 

教育局通函第 17/2026 號  

分發名單：  各官立、資助（特殊學校除外）、  副本送：各組主管－備考  

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中學校長  

 

 

國防教育體驗營 2025/26 

 

摘要  

 本通函旨在邀請各中學提名中一至中五學生及教師（包括校長）參加上述

體驗營；相關資訊亦同時透過「高效資訊傳遞系統—學校通訊模組」（「學校通

訊模組」）知會學校。  

詳情  

2.  教育局舉辦「國防教育體驗營」（下稱本體驗營），目的是配合課程，培養

學生的品德和愛國情懷，建立自律，堅毅和團隊精神，提升他們的生活技能，

連結每年 4 月 15 日的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」所學。本體驗營藉參訪法院和

參與專題講座，加深學生對國防及內地司法制度的認識，培養國家觀念、國民

身份認同，以及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。  

3.  本體驗營將於中山舉行，日期為 2026 年 7 月 6 日至 10 日，為期 5 天，供

中一至中五學生參加。有關本體驗營的詳情及申請細則，請參閱附件一；有關

行程的日程請參閱附件二。  

 

4.  學校應積極鼓勵以往從未參與內地交流計劃的學生參加，讓他們在中學階

段，能參與最少一次獲資助的內地交流計劃。此外，由 2024 年 7 月 10 日起，

非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向香港中旅證件服務有限公司申請

《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（非中國籍）》，學校應提醒合資格的學

生盡快辦理申請手續，以便他們可於內地口岸使用快捷通道通關，

並且無需填寫外國人入境卡，有利提升通關效率，詳情請參閱有關

網頁（ https://www.ctshk.com/mep/zh/nrep_notice_mep/）。  

 

5.  這次體驗營的對象主要為學習態度正面和積極參與校內外比賽／服務的

中一至中五學生。每所學校可提名最多一組師生（每組 10 名中一至中五學生

及 1 名教師）參加本體驗營。擬提名學生及教師參加本體驗營的學校，請填

妥 報 名 表 格 ， 並 於 2026 年 3 月 13 日 （ 星 期 五 ） 或 之 前 電 郵

（ thematicmep2@edb.gov.hk）至教育局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組  2。本局不

會接受逾期的申請。  

 

6.  由 2024/25 學年起，學校可通過「高效資訊傳遞系統—學校通訊模組」

（「學校通訊模組」）接收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的最新資訊，包括行程、出發日

https://www.ctshk.com/mep/zh/nrep_notice_mep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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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、申請細則等；本局仍會繼續就個別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發出通函，並會按

實際情況調整相關安排。  

 

查詢  

7.  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892 6472 與本局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組

2 聯絡。如欲了解更多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的資訊，請瀏覽「薪火相

傳」網站（ http://www.passontorch.org.hk）。  

 

教育局局長  

李麗萍代行  

 

二零二六年一月三十日  

  

http://www.passontorch.org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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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國防教育體驗營 2025/26 

詳情及申請細則  

（一）  目的  

本體驗營配合課程，旨在培養學生的品德和愛國情懷，建立自律，堅

毅和團隊精神，提升他們的生活技能，連結每年 4 月 15 日的「全民

國家安全教育日」所學。本體驗營藉參訪法院和參與專題講座，加深

學生對國防及內地司法制度的認識，培養國家觀念、國民身份認同，

以及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。  

（二）  對象  

學習態度正面和積極參與校內外比賽／服務的中一至中五學生，例

如學會幹事、校隊成員、風紀隊、制服團隊成員或班會幹事等。  

（三）  地點  

中山巿五桂山國防教育基地  

（四）  內容  

1.  體驗營的活動類別及「重要事項日誌表」請參閱附件二。  

2.  學習重點及活動內容：  

I.   培養學生的品德，建立自律、堅毅和團隊精神  

⚫  學習升旗儀式  

⚫  隊列訓練  

⚫  拳術訓練  

⚫  會操表演  

⚫  野外訓練  

II.  加深學生對國防／內地司法制度的認識  

⚫  專題講座  

⚫  參觀國防教育展廳、兵器庫  

⚫  參觀軍區或警員單位  

⚫  參觀法院或法官指導模擬法庭  

III.   提升學生的生活技能  

⚫  宿舍整理訓練  

⚫  野炊體驗  

 

3.  參加者必須出席由教育局舉辦的出發前簡介會，簡介會詳情將通

過所屬學校通知獲錄取的師生。學校可安排參加學生及家長一同

出席簡介會，以了解體驗營的行程內容及學習重點。  

 

4.  學生須參加與體驗營有關的學習活動，包括出發前簡介會、行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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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內所列的參訪和學習活動等。活動期間，學生將分成學習小組，

每組 10 人，其中 1 人為組長。  

5.  學生須表現應有的行為操守，嚴守紀律，並以全體團員的安全為

重。  

6.  在特殊情況下，如學生身體不適或有嚴重紀律問題等，學生需離

營回港，所屬學校的隨團教師須陪同該名學生返港，在妥善安排

學生回校後返回基地，有關費用（包括內地交通費及往返香港的

船票）須由學校承擔。  

7.  隨團教師須參加與體驗營有關的學習活動，包括出發前簡介會、

行程表內所列的參訪和學習活動等。在行程中，隨團教師須擔當

學習促進者，指導學生學習和了解學習重點，促進學生從多角度

思考、探究和討論，以及發展學生的協作、溝通及研習能力，並

協助教官照顧學生，及在有需要時聯繫家長等。  

（五）  語言  

體驗營活動以普通話進行。  

（六）  報名方法  

擬提名學生及教師參加本體驗營的學校，請按此填妥報名表

格 ， 於  2026 年 3 月 13 日 （ 星 期 五 ） 或 之 前 電 郵

（ thematicmep2@edb.gov.hk）至教育局全方位學習及內地  

交流組 2。本局不會接受逾期的申請。  

（七）  申請資格及名額  

1.  各官立、資助（特殊學校除外）、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的

中一至中五學生及教師（包括校長）均可申請。  

2.  本體驗營提供 40 個學生及 4 個隨團教師名額。  

3.  每所學校可提名最多一組師生參加，每組 10 名中一至中五學生

及 1 名教師（包括校長）。  

4.  學校應積極鼓勵以往從未參與內地交流計劃的學生參加，讓他們

在中學階段，均能參與最少一次獲資助的內地交流計劃。  

（八）  資助細則  

1.  獲錄取的學生及隨團教師會獲全額資助參加體驗營的基本開支，

包括來回交通、膳食、住宿、營服、內地交通、體驗營活動項目，

以及基本的團體綜合旅遊保險 [詳情見第（十一）項 ]等開支。  

2.  學生及隨團教師如無故退團，可能需支付相關團費。只在特殊情

況下，如學生或隨團教師患病（須具醫生證明書）或因其他重要

https://www.passontorch.org.hk/uploads/page/programme/934/ZSC_eform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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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而不能如期隨團出發，教育局才會考慮不撤銷對該學生或隨

團教師的資助。  

（九）    學生及隨團教師自費項目  

1.  個人消費；以及  

2.  自行購買的個人綜合旅遊保險。  

（十）    錄取方法及結果  

1.  如獲提名人數超出名額上限，教育局會以每組 11 名師生為單位，

平均分配資助名額，目的是讓最多學校獲得參與交流活動和資助

的機會。如有需要，本局會以抽籤形式處理。  

2.  教育局將於 2026 年 4 月 2 日（星期四）或之前，以電郵通知獲

錄取的學校。學校須於 2026 年 5 月 8 日（星期五）或之前提交

所需的師生資料及證件副本，以完成報名程序，詳情請參閱錄取

結果通知書。  

（十一）  保險  

教育局已要求承辦機構為隨團教師及學生購買團體綜合旅遊保險，

保障項目包括：  

1.  醫療保障  （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$300,000）  

2.  全球緊急救援服務  （包括撤離及運返）  

3.  意外保障  （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$300,000）  

4.  個人責任保障  （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$500,000）  

5.  個人財物保障  （最高保障額為港幣 $1,000）  

6.  取消行程  （最高保障額為該團團費）  

學校、隨團教師及學生家長可向承辦機構了解各項保障項目的詳情

及承保範圍。  

上述綜合旅遊保險的承保範圍只涵蓋參加者的基本需要，學校應提

醒隨團教師及學生，可因應個人需要購買額外的個人綜合旅遊保險，

以應對突發事件，例如：縮短旅程、行李及個人物品損失等。  

（十二）  其他  

教育局／承辦機構或會在活動進行期間進行拍攝及錄影，有關相片

及錄影片段日後亦可能於教育局相關網頁／其他活動中展示，以及

轉發予其他政府部門於不同媒體／場合作展示之用。請學校通知相

關師生，並預先取得教師、學生及其家長同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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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
國防教育體驗營  2025/26 

五天活動類別及內容  

 

活動類別  活動內容  

基本及生活技能訓練  

 宿舍整埋  

 體能鍛鍊  

 野炊體驗  

開營禮及結營禮  

 升旗儀式  

 開營典禮  

 結營典禮  

國防體驗  

 隊列訓練  

 拳術訓練  

 拳術隊列散開及收攏訓練  

 野外訓練  

參觀學習  

 國防教育展廳  

 兵器庫  

 軍區或警員單位  

 法院或法官指導模擬法庭  

 警犬訓練基地  

專題講座  
 與國家安全或國防有關的內容（例如：邀

請退伍軍人作專題分享）  

其他活動  

 與中山學生交流  

 國防體驗營分享會  

 會操表演  

 文藝晚會  

 

註：作息時間嚴格執行，每天須於早上 6 時起床，晚上 10 時就寢。

具體安排可能按實際情況作出調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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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防教育體驗營  2025/26 

重要事項日誌表  

 

日期 項目 

2026 年 3 月 13 日  

（星期五）  

截止申請  

學校將填妥的提名表格於 2026 年 3 月 13 日或

之前電郵（ thematicmep2@edb.gov.hk）至教育局

全方位學習及內地交流組 2。  

2026 年 4 月 2 日  

（星期四）或之前  
教育局以電郵通知獲錄取的學校。  

2026 年 5 月 8 日  

（星期五）或之前  

獲錄取的學校須遞交：  

➢  師生個人資料表（範本夾附於「錄取結果通

知書」）  

➢  身份證明文件、回鄉證或護照（如需要）副

本  

（註：詳情請參閱「錄取結果通知書」）  

2026 年 6 月中旬  簡介會 # 

2026 年 7 月 6 至 10 日  國防教育體驗營   

 

註 #：獲錄取的學校將會收到上述活動的日期、時間、地點等詳情。  

 


